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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「國家防災日」防災教育宣導 
活動安全維護計畫(範例) 

民國 105年 9月 9日製定 

 

 

壹、活動基本資訊 

一、活動名稱： 2016國家災防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 。 

二、活動目的：  增加民眾對防火防災的重視     。 

三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號(國父紀念館) ；詳如附圖

一 

四、負責人基本資料：姓名:陳小伶；身分證字號: A234567890 (身分證影

本如附件) 

五、緊急聯絡資訊： 

(一)本次活動第一聯絡人：黃小君；電話：0912-345-678 

(二)本次活動第二聯絡人：吳小如；電話：0934-567-890 

(三)消防機關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9勤務中心，活動轄區信義分隊，

電話：(02)2729-7668 

(四)警察機關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(02) 2723-8880。 

(五)醫療機關：民間救護車(02)2345-6789，民間救護車人員姓名：陳

小明，手機：0911-222-333 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：02-2555-3000。 

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：02-2738-7952 

六、活動對象：一般民眾。 

七、活動人數：預估最大聚集約 3500人 (人數計算應含工作及表演人員) 

八、活動期間：活動定於 105 年 10月 9日共 1日 (提前三天於 10月 6日

進場場佈)。 

九、活動進行方式：園遊會及舞台表演方式  

十、同一活動辦理經驗 

    (一)曾經辦理的時間：104年 9月 30日、103年 10月 1日、102年 10

月 2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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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二)參與人數：約 6000人次，最大聚集人數約 3000人 

    (三)均無發生突發意外。 

十一、活動行程表： 

時間 C3舞台 趣味關卡 周邊攤位 

11:00-11:05 主持人開幕 

11:05-11:25 開幕表演- YOYO表演 

11:25-12:15 兒童劇團表演 

趣味闖關 

 

遊樂園 

創意特區 

DIY 手作 

趣味闖關 

12:30-13:00 魔術表演 

13:10-13:30 舞台遊戲 

13:40-14:00 魅力四射 

14:10-14:30 舞台遊戲 

14:40-15:10 舞台表演 
各攤位活動 

開放至16:30 

15:10-15:30 舞台表演 

 

15:30-15:40 摸彩 

15:40-16:00 舞台表演 

16:00:-16:20 長官致詞 

 

十二、表演特效：□明火表演；□煙火施放；□雷射光使用；□其他特殊

表演或特效       無        。  

十三、本次活動現場有販賣酒精性飲料。(如有販賣酒精精性飲料請註明)。 

       無  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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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活動組織架構 

主辦人 分組 成員名單 主要任務 

活動主辦

人(負責人)

姓名： 

吳小隆 

電話： 

0912-000-1

11 

場地器材組 

組長：蕭小雨  

電話：0912-345-111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10位 

場地舞台等硬體設

施搭建 

交通管制組 

組長：李小倫 

電話：0912-345-222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10位 

當天周邊交通動線 

規劃與執行 

舞台流程組 

組長：黃小君 

電話：0912-345-333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10位 

主舞台流程規劃與

執行 

遊樂園組 

組長：黃小圓 

電話：0912-345-444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30位 

遊樂器材與氣墊遊

戲規劃與執行 

大會服務組 

組長：陳小婷 

電話：0912-345-555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20位 

大會服務處、醫護

站、補水站等會場

服務工作 

趣味競賽組 

組長：夏小雯 

電話：0912-345-666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20位 

同仁、親子競賽闖

關 

規劃與執行 

會場攤位組 

組長：楊小彤 

電話：0912-345-777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10位 

會場餐飲、DIY等會

場攤位規劃與執行 

清潔維護組 

組長：羅小明 

電話：0912-345-888 

組員：工作人員約10位 

會場清潔與垃圾回

收工作執行 

 媒體事務組 

組長：林小萱 

電話：0912-345-999 

組員： 工作人員約五位 

與媒體連繫、接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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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活動安全管理對策 

 

一、場地及器材管理 

(一)本次活動辦理場地為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號，屬室外空曠處所。 

(二)本次活動時段為周末假日，上午 11點至下午 4點，。 

(三)現場有搭設舞台(w21m*h11m)、看板、帳棚(3*3m共 28頂、10*10m

共 5頂、20*20m一頂、9*180m接龍帳 3頂、12*120m一頂 )等設施

設置，相關設置無影響疏散避難動線。 

(四)本次現場設有園遊攤位，部分攤位以明火(瓦斯)進行烹煮，相關器

具並放置通風良好處，攤位配有滅火器應變。 

(五)現場燈光等各項熱源，與其他易燃物品保持 6公尺距離。 

(六)發電機及其燃料儲存位置，非放置於人潮聚集或民眾主要活動位置，

並以圍籬予以區劃，並配有滅火器 8支。 

(七)現場無使用火把、爆竹煙火以或氫氣灌充之氣球等易釀災害之器 

具。 

  (八)場地配置圖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有關活動安全管理對策項目，可參考附件有關「臺北市

大型活動申請審查檢核表」據以規劃，並實際活動內容增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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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通動線管制 

(一)依「臺北市大型路外活動交通維持作業辦法」第三條，非屬該規定

之大型路外活動。 

(二)為確保活動周邊交通順暢及人員進出場地安全，除設置行人動線規

畫牌面外，另安排交通管制組工作人員派駐於各出入口，引導及協

助民眾，使出入口保持暢通。 

三、救災動線規劃 

(一)本案因救護站設置於兩側入口處，救護車輛進出動原則由仁愛路四

段方向進入，現場並保留至少 4公尺寬之淨空間。 

(二)本案規劃二條救災動線，東側由逸仙路入口進入，西側由光復南路

入口進入，災害發生時將派人引導及管制維持動線暢通。  

(三) 活動設施不得阻礙相關建築物之緊急出入口或阻絕行人通行，並依

內政部(營建署)訂定「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」規定

留設足供消防車輛出入之空間（寬 4公尺以上、高 4.5 公尺以上），

以確保活動安全進行。 

(四)災害發生時，由專人引導人潮避難及消防人員進入搶救。 

(五) 消防栓前後 5公尺範圍內均予管制，未設置防礙消防車輛靠近之物

品。 

(六)本次活動範圍未涉及消防通道部分。 

(七) 救災動線規劃如附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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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人員避難通道規劃及人數管制 

(一)人員避難動線 

1、為利人員避難活動現場留設 3公尺寬中央走道直通出入口，並作

為人員避難之動線，並指派工作人員負責引導疏散。 

2、為利現場民眾清楚活動即時資訊及避難路徑，於明顯處所置大型

電視、螢幕或設置疏散標示圖，使民眾知悉進出路線，另於通道

或交通要道進出口之適當位置，設置緊急疏散指示牌明顯標記顯

示，使人員依序出入，避免造成意外，人員避難動線規劃如附圖。 

  (二)人數管制： 

1、本次僅塔設舞台及攤位屬室外活動場所，全區使用範圍約 15,670

平方公尺，扣除舞台、攤位、器材設施、花圃…等非屬民眾活動

空間計 990平方公尺，實際供民眾使用活動空間約 14,680平方公

尺，本次活動約 11,000人，平均單位面積人留狀況約 1.3人/平

方公尺(小於 4.5人/平方公尺)。 

2、本場地出入口約 32公尺，因人員為陸續到達入，評估人群流動不

會超過 110人 /公尺 /分鐘，另將派人監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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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管、消防檢查 

 (一)建管檢查 

1、現場之臨時性建築物依「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」

辦理，並委由林小威建築師，向臺北市政府建管處申請臨時建照

會勘。（建築許可或公共安全檢查或報備列管）。 

(二)消防檢查及消防設備圖說送審 

1、本次活動業委由林小威建築師就臨時建物部分，進行消防安全設

備設計，相關圖說業向消防局申請審查，將按圖施作。 

2、完工後申請消防局辦理現場勘驗，舞台圖。 

 

六、防火安全自主應變 

(一)消防安全防護計畫書，如附件一。 

(二) 預計於105年10月6日(活動前3日)辦理「滅火」、「通報」及「避

難」…等訓練。 

(三)舞台、發電機及大量用電處所均設有滅火器，並派人不定期巡檢，

滅火器分佈設置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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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緊急醫療 

(一)緊急醫療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、救護設施之規劃： 

(一) 設立共 2處醫護站（每一處含醫護人員一名、EMT人員一名、急

救設備一式、醫療用品一式、AED一式、救護車一台）。 

(二) 主辦單位有設置服務台、醫護站及大量傷患時之醫療機構緊急

支援，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(電話:2738-7952)與台北市立聯

合醫院忠孝分院（電話：(02)8792-3000）為活動指定後送醫院。 

(三) 如有重大傷病患者，主辦單位將通知當地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

指揮中心(119)。 

(四) 通訊機制： 

1.工作人員與醫護組人員將有無線電對講機進行通報。 

2.機動組將進行活動現場狀況巡迴。 

3.大會已掌握各醫護站之通訊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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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緊急醫療狀況機制： 

 

(六) 救護車相關設備資訊 

救護車相關設備資訊 

顏色圖誌 擔架床 氧氣組 氧氣組 氧氣氣管 抽吸導管 抽吸器 軀幹固定器 

       

頭頸部固

定器 
頸圈 

四肢用護

木 

保護固定

帶 

手持式血氧濃

度分析儀 

紅色閃燈警

鳴器 

可折疊式搬

運椅 
長背板 

       

可丟棄式

手套 
毛毯被單 滅火器 空調設備 一般型急救箱 

車廂內外監

視錄影器 
    

     

 

 

八、食安、菸害防制及防疫 

(一) 食品安全 

1、活動食品業者清冊及大型活動承辦業者食品安全報備申請表如附

件四。  

2、食品安全自主管理計畫如附件二(含自主管理檢查表)，相關從業

人員體檢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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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自主檢驗證明、產品責任險及食品攤位配置圖如附圖。 

 

(二)菸害防制 

本場所非屬法定禁菸場所，惟為維護活動品質，將全面禁止吸菸，並

請工作人員勸阻吸菸民眾。 

 (三)防疫安全 

1、防疫聯絡人員姓名：陳小婷，電話：0912-345-678。 

2、加強宣導手部衛生、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等衛教宣導。 

3、活動期間若有疫情防治相關問題，將撥打衛生局防疫專線：

2375-3782 

九、治安維護 

(一)本活動不得攜帶毒品、刀（槍）械、爆裂物等違禁物品進入活動會

場，亦加強宣導民眾注意，如發現有任何違法事項，立即聯繫警政

單位知照。 

(二)為維護會場安全，設有秩序維護人員 15名，不定期巡查會場，活

動期間密切注意周邊異常人事物，並適時調整秩序維護人員位置；

主舞台秩序維護將調派機動組人力 8名協助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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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規劃安全維護組，並編排足夠之工作人員維持現場秩序，遇有違

法情事，通知該分局勤務指揮中心(02-27839110)派員查處。 

 

安全維護組 

主舞台區域 
組長：林小達 

組員：4名工作人員與 8名工讀生 

歡笑樂園區 
組長：曲小雲 

組員：3名工作人員與 37名工讀生 

好動競賽區 
組長：朱小夫 

組員：8名工作人員與 40名工讀生 

美食攤位區 
組長：楊小彤 

組員：3名工作人員與 10名工讀生 

會場周邊區域 組長：李小倫 

組員：10名工作人員與 8名工讀生 

 

(四)本活動期間與轄區信義分局保持聯繫，並指派專責人員(姓名：蕭

小宇；電話：0911-222-888)負責協調聯繫。 

(五)媒體事務聯絡人：林小萱 

 

十、活動前講習訓練 

       (一)課程：由主辦單位針對活動內容、場地布置進行說明及緊急應變之

宣導，並且將服務人員分組，依照組別讓服務人員瞭解本活動中，

該組別在現場之注意事項講習以及訓練各類臨時狀況的處置、聯繫

相關單位。包括:場內外人員安全、秩序維護、防範活動突發狀況

之發生、注意現場氣氛、掌握群眾情緒及避免鼓躁及推擠情形。 

(二)彩排：將於活動前 1天 10/8下午於活動現場做實際演練及講習。

另外，主辦單位將在會場公告：活動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或爆裂物

品，必要時會在活動當天於各出入口進行安全檢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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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清潔及噪音     

(一)環境清潔： 

1、設置數量垃圾筒  50  處，並做垃圾分類兩式（一般垃圾/可

回收垃圾） 

2、設有專人 15名定時整理垃圾筒及周邊環境清潔，並機動巡查

維護環境清潔，並委由乾淨環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(02)2793-0333進行會場清潔。 

3、將與民眾宣導垃圾請放入場內丟棄，不宜放入場外行人專用垃

圾箱，以免影響環境衛生。 

(二)公廁維護：設置臨時廁所共 60座/3處，並有專人定時清潔。 

(三)噪音管控：規劃專人全程監控彩排及活動期間噪音量及執行自我音

量管理工作。 

十二、保險及其他 

(一) 保險：已向好平安保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對象包含參加

民眾及工作人員。 

(二) 其他項目：如遇天然災害狀況，或預知有颱風警報、豪雨特報或

不適舉辦之天候狀況，將視情形順延或取消活動之進行，並即早

透過各類媒體管道公告。 

(三) 活動開始前，以影片或廣播告知現場參與人員，各項緊急應變處

理措施(如救護站、服務站、廁所…)及疏散之出口方向、位置。 

(四) 預防傷害：本次活動無特殊體能、疾病或年齡限制。(如活動內容

如對身心、年齡狀況有所限制，必要時應派專人管制，並將相關

資訊公告於明顯處所。必要時可指派專業醫師評估、檢查，並備

有預防發生意外事故設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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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

 

正面 反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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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 消防安全防護計畫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件者：○○公關股份有限公司 

活動名稱：2016 國家災防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 0 5  年   1 0    月  1   日 

2 0 1 6 國家災防日防災教育宣導 

活 動 安 全 防 護 計 畫 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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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活動計畫說明: 

一、活動名稱： 2016國家災防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 

二、主辦單位：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

三、活動期間：105 年 10月 9日 

    活動預估時間為 11:00-16:20 (含同仁進場時間) 

四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號 

五、入場方式：一般民眾自由入場。  

六、預估最大聚集約 3500人 (人數計算應含工作及表演人員) 

七、活動內容說明：戶外園遊會及舞台表演 

貳、災害模式適用範圍： 

一、為確保「2016 國家災防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」在活動及進出

場期間，主辦單位能完成員工及相關工作人員疏散逃生，特

訂定此緊急應變計畫。以便遇到緊急狀況或災害發生時，主

辦單位能快速又有效的啟動應變措施，確保人員及財務之損

失降至最低。 

二、發揮整體行政力量，充分有效應對及動員有關資源協助處理。 

災害模式適用範圍 

模式一：所有工作車輛或設備、施工，於展場發生碰撞、翻

覆、爆炸或掉落等狀況及其他意外，需短期解決及

控制意外現場以恢復活動正常運作使用。 

模式二：突發狀況(如小規模火災)或設施無法正常提供電力

等服務，需短期解決及控制以恢復活動正常運作使

用。 

模式三：如發生職災、火災、水災、地震等重大災難，致活

動無法正常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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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緊急事件應變對策與危機處理小組組織與職掌： 

一、災害發生前預防與災時緊急應變對策 

(一)災害預防對策 

1.活動前，主辦單位須詳細撰寫活動安全防護暨緊急應變之計畫書，交

由場地備查或地方消防單位查核。 

2.活動主辦單位應確保進行活動時供電之穩定性，並進行用電負載測試，

以確保用電之安全性。 

3.主辦單位應於每次活動前，須完成現場相關工作人員及引導人員進行

相關災害預防、災時緊急應變及編組工作等教育講習訓練。 

4.活動將嚴禁於使用明火及相關火氣(火焰)之表演。  

6.於活動前主辦單位應進行會場巡查之動態管理，以確認各通道、出入

口是否暢通。 

 (二)災時應變 

1.當巡邏人員或是場地火警探測器發現火源時，除開始進行火災初期滅

火與確認通報工作外，主辦單位應立即停止一切活動與音樂。 

2.當活動停止及照明開啟後，由工作人員進行狀況說明與情緒安撫之工

作，使人員不會因恐慌造成混亂，接著進行避難引導之工作。 

3.活動會場周邊避難設施如走廊通道及避難出入口，均應隨時保持淨空，

不可放置任何物品，以確保人員避難之安全性。 

二、緊急危機事件處理小組組織與職掌 

緊急危機事件處理小組係指相關人員各司其責，將混亂意外或災害現

場條理化，使損失降至最低。該小組由主辦單位工作人員組成。負責

策劃及督導各項安全事項並處置發生之緊急事件，其執掌說明如下：

分為(A)指揮班(B)通報班(C)滅火班(D)避難引導班(E)安全防護班（F）

救護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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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危機事件處理小組人員名單如下： 

緊急應變小組 小組成員 工作職責與要領 

指揮官 

(指揮班) 
○○○0912-345-678 

等○名協助人員 

統籌整合各組回報之資訊，指揮現場救災人

員、調動作業與佈署，並立即向宏碁通報災害 

副指揮官 

(指揮班) 

○○○0966-666-666 

等○名協助人員 

接到火災報告者，應立即先撥打 119及通報指

揮官 

滅火班班長 ○○○0955-555-555 

等○名協助人員 

協助指揮官，指揮現場救災人員，整合各組支

援需求 

通報班班長 ○○○0944-444-444 

等○名協助人員 

協助指揮官，指揮現場救災人員，整合各組支

援需求 

救護班班長 ○○○0933-333-333 

等○名協助人員 

1.指揮班員對傷患先進行包紮、止血、固定、

送醫等緊急救護 

2.向指揮官回報傷患人數及送醫情形 

避難引導班長 ○○○0922-222-222 

等○名協助人員 

1.發生火災或地震，指揮避難引導疏散 

2.向指揮官回報人員疏散情形 

安全防護班長 

 

○○○0911-111-111 

等○名協助人員 

1.指揮班員對危險物品移除，關閉瓦斯、火

源、電力之安全處理 

2.向指揮官回報消防隊救災及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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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大型活動承辦業者食品安全報備申請表 

大型活動承辦業者食品安全報備申請表 

申請廠商 好好吃有限公司 

營業登記地址 臺北市松仁路1號 

負責人 戴小宇 

活動食品安全管理 

聯絡人姓名 
戴小宇 

聯絡人電話及手機號碼、電子

郵件 
0912345555 

大型活動資料 2016國家災防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 

日期 105.10.9 

地點 
國父紀念館 

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505號 

預估參與人數 15,000人 

檢附報備文件 

項目 
是否檢附 

是 否 

營利事業登記證明 V  

進駐食品業者清冊及攤位配

置圖 (如申請表附表) 
V  

從業人員體檢 證明文件 V  

其他自主管理相關文件 (例

如：自主檢驗證明、產品責任

險等) 

V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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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國家災防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食品業者報備清冊 

攤位 

編號 
攤位名稱 

負責人  

姓名 

現場食品安全衛生 

管理人員姓名 

聯絡電話 (手

機) 

營業販售

項目 

1 旗津鮮烤魷魚 

戴小宇 0912345555 

烤魷魚 

2 淡水酸梅湯 酸梅湯 

3 嘉義金桔檸檬 金桔檸檬 

4 泰式椒麻雞塊 椒麻雞塊 

5 阿里山烤甜甜圈 烤甜甜圈 

6 糖炒栗子 栗子 

7 深海花枝燒 花枝燒 

8 高雄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 

9 手工冰淇淋 冰淇淋 

10 三峽黃金牛角 牛角麵包 

11 日式銅鑼燒 銅鑼燒 

12 台中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

13 關西仙草蜜 仙草蜜 

14 士林米腸＋香腸 
米腸＋香

腸 

15 深坑醬燒臭豆腐 臭豆腐 

16 新竹炒麵 炒麵 

17 甜不辣 甜不辣 

18 士林青蛙下蛋 青蛙下蛋 

19 現做壽司 壽司 

20 日式泡芙 泡芙 

 


